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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德办规〔2023〕9 号

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德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县）人民政府，各重点产业功能区，市级有关部门：

《德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九届第

4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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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，进一步规范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机动车停放者和机动车停放服务

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国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

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

2975 号）、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

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川发改价格〔2013〕1046 号）等

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德阳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机动车停放服务的单

位、个人以及机动车停放者，均应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，是指依法利用公

共停车场、专用停车场和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从事机动车停放

服务的经营者或管理者，为机动车有序停放提供场地而收取费用

的行为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机动车

停放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。公安、财政、住建、城管、交通、市

场监管、税务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“统一政策、分级管理”

的原则。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市中心城区（旌阳区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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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区）内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。各区

（市、县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制定辖区内实行政府定价管理

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。

第六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，

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市场取向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（二）运用价格杠杆引导机动车合理分流，提高停车资源配

置效率，促进交通疏堵保畅。充分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、群众

承受能力和停车场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，合理核定停车泊位收费

标准。

（三）结合停车资源供需实际，对不同区域、不同位置、不

同车型、不同时段停放服务，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。

（四）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停车设施。

第七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和

市场调节价定价形式。

（一）下列场所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

指导价：

1.由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设置的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；

2.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公路客货运、公交枢纽站及轨道交通

换乘站、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区（点）等配套建设具有自

然垄断经营性质的停车设施；

3.公办的医疗、学校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青少年宫、体育场



— 4 —

馆、公园等公益机构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设施；

4.政府财政性资金全额投资兴建、城市建设投资（交通投资）

公司投资的停车设施；

5.其他应纳入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。

（二）政府定价以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（包括商场、娱乐场

所、宾馆酒店、写字楼等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等）收费实行市场调

节价，由经营者按照合法、公平、诚实信用原则，依据经营成本、

市场供求状况、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，自主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标准，并保持相对稳定。住宅小区的停车设施收费按照物业

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，按照区域、

位置、时段、车型、占用时长等，实行差别化收费。对不同区域

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，根据停车供需状况、道路路网分布、公共

交通发展水平、交通拥堵状况等因素，划分不同区域，实行级差

收费。供需缺口大、矛盾突出区域实行较高收费，供需缺口小、

矛盾不突出区域实行低收费。对同一区域停车设施，区分停车设

施所在位置、停车时段、车辆类型等，按照“路内高于路外、拥

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”的原则，实行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。抑制

不合理停车需求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，有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与

公共道路资源利用。

第九条 实行差别化收费的公共停车设施和城市道路临时

停车泊位，其区域类型、车型和停车时段等信息由市发改委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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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、城管等相关部门制定后向社会公布，并可根据社会经济发

展、交通缓堵需要适时调整差别化收费区域、类别和停车时段。

第十条 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照机动车停放实际占

用的泊位数计算，计费方式可采用计时、计次、包月等方式收取。

（一）计费时段：市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

务计费时段分为日间和夜间，日间时段为 8:00（含）—20:00 时，

夜间时段为 20:00（含）—次日 8:00 时。室内、室外公共停车

场不分日间和夜间时段，以每个自然日（0:00-24:00 时）为一

个计费周期。

（二）计费方式：实行计时收费的应具有电子计时设施或建

立人工计时的操作程序，从车辆进入停车场（泊位）开始计时；

对于不具备计时条件的实行计次收费，每次停放计费周期不超过

6小时（含）。住宅小区周边的公共停车场或城市道路临时停车

泊位面向小区业主停车，可以采用包月方式收费。

（三）免收停车服务费时限和时段。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

车场免费停车时限为 30 分钟（含）；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

免费停车时限为 15 分钟（含），鼓励实行 30 分钟的免费停车时

限；市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夜间时段停车免收停车费。

第十一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主体必须符合《德阳市机动

车停车场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
第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：

（一）进入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等办公场所内设停车设施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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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务的车辆。

（二）执行任务的军车、警车及制式行政执法车辆。

（三）执行任务的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救险车、环卫车等

车辆。

（四）在各类停车场临时上下客的出租车辆。

（五）公共停车场所设置的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，残疾人免

费停放。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免收停放服务费的车

辆。

第十三条 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，实行政府定价管理

的停车设施和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，对具有新能源号牌的汽车

停放服务收费实行优惠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另行制定优

惠政策和具体标准。

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依法查封、扣押的车辆产生的停放服务

费用，由查封、扣押车辆的行政机关承担，不得向当事人收取。

查封、扣押解除后，不按时取走的车辆产生的停放服务费用由当

事人承担。

第十五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

发票，发票必须加盖收费单位公章。

第十六条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规范停放服务和收费行为。

（一）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设施经营者应严格遵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不得联合涨价、串通涨价、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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抬价格等，自觉维护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正常秩序。

（二）加强诚信体系建设，依法依规建立停车设施经营者及

机动车停放者信用记录，对失信行为要实施联合惩戒，逐步建立

以诚信为核心的监管体制。

（三）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者应在停车场所出入口等显著位

置，按照明码标价要求和相关规定公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

内容，包括收费单位名称、停车场地位置、收费时段、收费标准、

收费依据、免费规定、服务电话、监督机关及价格举报电话等，

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并有义务协助公安等部门提供在停车场发生

车辆损坏或财物丢失等情况的相关证据。

（四）机动车停车场经营管理者对产生欠费的机动车停放

者，自产生欠费之日起可依法向其催收，对无正当理由不交纳停

车服务费的，运营单位可以依法采取拒绝向其提供停车服务、运

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欠费追收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利益，并有权

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七条 机动车停放者在接受机动车停放服务后，应按照

停车场（泊位）相关要求，有序停放车辆，按规定交纳机动车停

放服务费，不得无故拖欠停车服务费。对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、

不出具或使用规定的收费票据、重复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机动

车停放者有权拒付停放服务费，并向相关管理部门投诉。

第十八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法加强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对不执行政府定价、不明码标价、不执行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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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规定和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，保护消费者合

法权益。

第十九条 各区（市、县）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实施，也

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28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

年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机关，

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德阳军分区。

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